晋政灵〔2022〕55号

晋江市人民政府灵源街道办事处

关于印发《晋江市灵源街道财务

管理制度（修订）》的通知

各单位：

《晋江市灵源街道财务管理制度（修订）》已经街道党工委（扩大）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晋江市人民政府灵源街道办事处 

2022年6月9日        
晋江市灵源街道财务管理制度（修订）

一、总则
（一）为规范街道财务行为，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经纪律，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结合街道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二）本制度遵循原则：全面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严格管理，保证需要，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注重资金使用效益。

二、管理机构

（一）财政所作为街道的财务管理部门，负责全街道的财务管理工作，如实反映财务状况；严格依法办事，对于不合法的会计事项，应及时予以纠正，做到严格把关，有效地发挥财务监督作用。

（二）负责编制街道年度各项资金的预算草案，管理街道预算内外各项资金，办理年度决算，掌握预算执行情况。 

（三）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

（四）自觉接受上级财政部门、审计机关的检查监督，按规定提供有关资料；定期、及时、准确向单位负责人和上级有关部门报送会计报表和财务分析资料。

三、财政预算管理

（一）财政所根据财政预算的原则编制年度预算草案，规定预算收支科目、报表格式和编制方法。

（二）各部门根据财政预算的具体要求，结合本部门的具体情况和事业发展需要，编制年度预算草案。项目支出金额在100,000元以上的需附上预算说明。预算草案报本单位（部门）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后，报财政所。

（三）财政所依据各部门预算，结合财政资金的具体情况，编制街道的年度综合财政预算草案，报街道党工委扩大会讨论通过。

（四）财政所按照街道党工委扩大会讨论通过的财政预算方案，根据工作进度及事业发展需要拨付财政资金。

（五）各部门必须严格执行财政预算方案。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政策性因素或实际工作需要调整预算收支的，需经街道党工委扩大会讨论通过后，交财政所执行。

四、审批制度

（一）审批制度

街道办事处主任主持街道全面财政工作，各类财政资金支出，严格实行集体领导下的办事处主任“一支笔”审批制度：

1.为提高街道行政服务效率，500元以下（含500元）的日常零星开支，由党工委秘书审批。500元以上支出按审批制度规定的权限审批。

2.支出金额在5万元以下（含5万元）由用款单位提出使用意见，经分管领导审核后，报办事处主任审批。

3.支出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须经街道党工委扩大会集体研究同意后，由街道办事处主任审批，报销发票时需附相关会议纪要。

4.为了提高审批效率，在不违背财经纪律的情况下，对于上级指定的专项支出不在此列，由街道办事处主任按上级文件规定签批：

（1）上级专款指定拨付各社区、群团组织的支出。

（2）各种城建项目的征迁补偿款、过渡安置费及建设资金等。

（3）其他上级各部门指定用途的补助资金。

（二）报销流程

单据粘贴并填制《资金支付审批表》→经手人、证明人签字→财政所初审→分管领导审核→办事处主任审批→出纳人员付款→会计人员审核记账。

五、工程、采购支出管理规定

（一）凡建设工程（含维修类）总造价达到招投标标准的，必须实行公开招标，招标方案需经街道党工委扩大会研究通过。建设金额达到市政府财政投资项目评审标准的，按上级有关文件实行审核备案。（《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晋江市政府财政投资项目评审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晋政文〔2021〕21号））

（二）凡货物、服务类购置达到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的《晋江市财政局关于转发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的通知（晋财〔2021〕38号）》，必须纳入市政府采购部门集中采购。采购方案需经街道党工委扩大会研究通过。具体操作流程按照上级有关文件执行。

（三）工程款、货物及服务支付需提供税务发票，并附有预算（财政评审）、中标通知书（招投标书）、合同（协议）、工程支付证书（监理签字单）、决算（财政评审）、工程量清单、竣工验收报告（验收单）等相关材料，并填写《项目资金支付审批表》。各业务科室应自行做好项目档案整理工作，严格把关，认真检查，项目档案全面、完整、真实。

六、公用经费管理

（一）报销票据

公用经费报销必须出具合法的、真实的原始凭证，对于票面金额在300元以上的票据一律使用正式发票，凡开具和取得的发票，必须标注品名、单位、数量、金额等内容，不得涂改、挖补；凡从外单位取得的发票及原始凭证，必须盖有填制单位财务印章或发票专用章。

票据凭证原则上实行正式发票报销的办法，对一些零星支出且单笔开支数额在300元以内、难以取得正式发票的款项，经党政办核实情况后，可给予报销；自制零星费用开支原始凭证必须由经办人、证明人及单位负责人签字，禁止白条报支有关费用。

（二）支付规定

按照国务院《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规定，结合我街道已推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实际，街道所有收支已实行网银资金结算，相关支付规定如下：

1.金额在2000元以上的支出，原则上采用网银转账支付，确因工作需要或特殊原因（如慰问及综治维稳）需要支付现金的，由出纳通过网银系统直接支付至经办人银行卡上。

2.街道编制内外干部职工工资补贴、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劳务酬金、外聘人员劳务酬金等须通过银行代发系统发放到个人银行存折（卡）。

（三）现金借支

工作人员因公务需要借用公款时，应由借款人按规定填制借款单（参考格式附后），由单位负责人（或指定审批人）审批后，单位财务部门方可办理借款手续，公务结束后应及时办理借款核销手续，除特殊情况外，公务结束后90天内未办理借款核销手续的按挪用公款论处。

（四）经费管理规定

公用经费支出严格按照《中共晋江市委办公室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江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用经费管理规定〉的通知》（晋委办发〔2020〕28号）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七、财会工作管理

（一）财政所必须认真执行财务部颁发的《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会计科目、会计账簿、会计方法、会计报表应当规范统一。

财政所应按规定设置总分类账、明细账、出纳册，认真进行会计账务处理，会计账簿当月业务当月清。

财政所年末应及时清理暂存暂付款项，并按程序处置，确保收支及时确认，同时加强资产管理，对于出租、出售、处置的资产，及时入账，对于未能在当年度入账的收入，应提醒相关责任人。

（二）加强内控工作，不相容职务严格分离，会计和出纳（资金调度专员）严禁同一人担任，财政所长统一管理印章及网银审核盾，会计、出纳人员应当严格履行各自职责：按职责分工履行职能与责权，实行相互稽核。会计主要管理总分类账、明细账的记载、开支（拨款）计划的审核、会计凭证的编制与审批、会计报表编制、会计分析、会计档案和会计监督检查等工作。出纳主要管理出纳账的记载，支票和现金管理及其收付业务，负责网银支出录入工作。

（三）严禁私借公款和长期借款。严禁跨年度借款，严格控制现金预借，必要的差旅费等借款，应填写现金借款单并经领导批准后借支。

（四）所有会计业务必须具备合法、真实、准确的凭据、账实、账证、账账、账表必须一致，会计凭证手续完备、要素齐全、分录正确、按月装订成册，按保管期限妥善保存。会计档案凡内部各职能部门查阅，需经过财政所分管领导批准；本单位以外人员查阅，需经过单位负责人批准，严格按照审批内容查阅，并办理登记手续，严禁在会计档案上涂改、拆封和抽换等。

八、附则

（一）本制度由财政所负责具体解释和修订。

（二）本制度自2022年5月1日起执行。

（三）本制度适用范围为街道办事处、街属各部门、站所及各社区居民委员会。

（四）本制度与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制度不一致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1.晋江市人民政府灵源街道办事处资金支付审批表
2.晋江市人民政府灵源街道办事处项目资金支付审批表

3.晋江市人民政府灵源街道办事处借款单

附件1

晋江市人民政府灵源街道办事处

资金支付审批表

	收款单位
	
	付款方式
	□现金  □转账

	账号
	
	开户行
	

	付款金额
	小写：¥

	
	大写：

	用途
	

	经办
	

	财政所
核对
	

	审核意见
	

	审批
	


附件2

晋江市人民政府灵源街道办事处

项目资金支付审批表
	项目简要情况
	项目名称
	

	
	实施单位
	

	
	合同               金额
	小写：
	 
	累计       已付        金额
	小写：
	

	
	
	大写：
	
	
	大写：
	

	
	实施时段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合同摘要
	

	本次支付金额
	小写：
	

	
	大写：
	

	审  批  意  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审核人：            

                                                            年     月     日

	
	                                              审批人：             

                                                            年     月     日

	备注
	


附件3

晋江市人民政府灵源街道办事处

借款审批表
	借款部门
	
	预计归还时间
	年    月    日

	借款事由
	

	借款金额
	小写：
	

	
	大写：
	

	审  批  意  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审核人：            

                                                             年     月     日

	
	                                               审批人：             

                                                             年     月     日

	备注
	


  晋江市灵源街道党政办                    2022年6月9日印发


